

	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

	一、繼續審查(一)委員謝衣鳯等23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二)委員洪孟楷等18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三)委員林奕華等19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四)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五)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六)委員林奕華等17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、(七)委員張育美等19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七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八)委員張育美等21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九)委員張育美等18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)委員溫玉霞等22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一)委員張育美等17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二)民眾黨黨團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三)委員林奕華等20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四)委員呂玉玲等20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五)委員萬美玲等18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六)委員鄭正鈐等23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二、審查(一)委員蔣萬安等21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二)委員魯明哲等22人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三)時代力量黨團擬具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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